
2019 年梅州市稳外贸若干政策措施（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稳外

贸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2018﹞118 号）、《广东省商

务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推进外贸高质量稳定发展若干措施的

通知》（粤商务贸函﹝2019﹞134 号），以及 8月 28 日梅州市

人民政府政企“双月”外贸专题沟通座谈会精神，鼓励我市

外贸进企业开拓市场，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决定对生产型

外贸企业在物流费用和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给予资金支持，以

稳定外贸增长，特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资金安排

由市本级、县（市、区）、园区财政统筹安排专项资金，

对 2019 年度符合条件的市直、各县（市、区）、园区生产型

外贸企业在物流费用和开拓国内市场方面分别给予资助。

二、支持（资助）对象

依法在梅州市注册成立，具有法人资格，近三年来在外贸进

出口业务、出口退税、外汇管理、海关监管等方面无违法违

规的生产型外贸企业。

三、支持的内容和条件

（一）进出口物流费用资助

1、企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 2019 年度进出口额 1000

万美元以上（海关统计数据，不含经保税区进出口数据，下

同）；二是 2019 年度纳税额达到 100 万元以上（含免抵调库，



以税务部门数据为准）的生产型外贸企业。

2、资助标准：对符合以上条件的企业，2019 年度进出

口额 1000 万（含）至 3000 万美元的，资助 5万元；3000 万

（含）至 5000 万美元的，资助 10 万元；5000 万（含）至 1

亿美元的，资助 15 万元； 1亿（含）美元以上的，资助 20

万元。

（二）开拓国内市场展位费资助

对 2019 年度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在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参加由商务、工信、农业、贸促会等主管部门以及

国家级商(协)会组织的国内各类型展览会（不含广交会）的

展位费给予资助。参展企业展位费，按每个展位费 50%且不

超过 1万元给予资助；每家企业每次展会最多资助 2个展位，

单个展位费资助金额低于 3000 元的不予资助。

四、申报材料

（一）进出口物流费用资助项目

1.《2019 年梅州市稳外贸专项资金申请表》。

2.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二）开拓国内市场展位费资助项目

1. 《2019 年梅州市稳外贸专项资金申请表》。

2.参展企业《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外商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或《外商投资企业备案回执》。

3.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4.邀请函或展会主办方出具的展位确认函。

5.参展企业与境内展会主办方或组展方签订的展位数量

合同并注明展位编号。

6.支付展位费的银行付款凭证以及展位费发票。

7.展会主办方对组展企业的授权书或相关证明材料。

8.展会主办方官方发布的参展企业名录或其它证明材料

（作为审核参考）。

9.商务主管部门要求的其它材料。

以上申请材料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统一用 A4 纸装订

成册。

五、申报和奖补程序

符合申报条件的生产型外贸企业在 2020 年 2月 20 日前

向市商务局报送有关资料（一式两份），对逾期上报的不予

受理。市商务局根据上述有关规定核算出资助金额后，按照

“谁受益、谁支出”原则，由（项目）企业所在地（园区）

受益财政负责兑现奖补资金。

六、违规处理

各申报企业应及时、准确、如实填报有关资料，严禁弄

虚作假骗取财政资金，也不得擅自改变资金用途挪作他用。

对有违规的企业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相应的处罚，对构成犯罪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七、其他



本政策措施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附件

2019 年梅州市稳外贸专项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经办人

开户银行： 电 话

银行帐号： 传 真

序号 申报项目 申报金额（万元） 审核金额（万元）

1

2

3

4

合 计

兹声明以上申报无讹并承担法律责任。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2020 年 月 日（公章）

市商务局审核意见：

拨付以上资金合计 万元人民币。

2020 年 月 日（公章）


